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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中高校党字〔2019〕19 号

中共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委员会
印发《关于建立党委联系专家学者制度的实施意

见》的通知

各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，各部门：

《关于建立党委联系专家学者制度的实施意见》已经学校党

委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中共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委员会

2019 年 2 月 2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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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委员会
关于建立党委联系专家学者制度的实施意见

为进一步实施“人才兴校”战略，加强学校与专家学者的联

系和沟通，充分发挥专家学者在学校改革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，

按照中央和省委关于加强党管人才和党委联系专家工作的有关要

求，现就建立党委联系专家学者制度提出如下实施意见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，

全面贯彻中央、省委关于人才工作的一系列指示精神，坚持党管

人才原则，通过建立党委联系专家学者制度，进一步加强党的作

风建设，改进党的人才工作，密切与专家学者的联系，拓宽其建

言献策的渠道，充分发挥专家学者在促进学校建设事业中的重要

作用。

二、联系对象

国家“万人计划”教学名师、全国中医药高等院校教学名师、

省教学名师、省名中医药专家、省优秀教师、省师德标兵、省青

年技能名师、正高职称专业技术人员、博士研究生及其他在教学、

科研和学科建设等工作中做出重要贡献的优秀人才。

三、联系内容

1．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，传递党委、行政的重要工作部署

和决策信息，通报学校教学科研等各项事业发展情况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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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听取专家学者对学校重大决策及建设等方面的意见和建

议，请专家学者针对学校当前及今后发展的重点、难点问题建言

献策，发挥他们在领导决策中的智囊和参谋作用；

3．了解学校人才政策落实情况，听取对人才工作和人才队伍

建设的意见和建议；

4．及时了解专家学者的思想、工作、学习、生活及家庭情况，

帮助他们解决有关问题和困难，为专家学者全身心投入教学科研

工作解除后顾之忧。

四、联系方式

党委委员可采取面谈、电话、信函、电子邮件、召开座谈会、

深入教学科研一线看望、利用节假日走访慰问等方式与所联系的

专家学者进行联系。每学期与所联系的专家学者面谈不少于每人 1

次。

专家学者应主动向联系党委委员反映情况、建言献策，为学

校建设发挥好参谋、助手作用。

五、组织领导

学校成立党委联系专家学者工作领导小组，学校主要领导任

组长。党委联系专家学者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

组织人事处，牵头负责党委联系专家学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。教

务处、科研处、宣传统战部、专家学者所在部门等协同配合。党

委联系专家学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应加强与联系专家的日常联

系，并按照党委的要求，适时召开联系专家学者座谈会，听取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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们的意见建议。

六、其他

党委联系专家学者，要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各项规定，不

得利用权力给予所联系的专家学者违反政策的特殊照顾，不得利

用联系之便为自己和特定关系人谋取私利，不得干预和插手联系

对象正常的教学、科研等活动。

专家学者如有岗位变动、重大奖惩、严重伤病等情况，所在

部门应当及时向联系党委委员通报。

党委委员或专家学者发生人事变动后，组织人事处应及时调

整联系关系，确保工作的连续性。

七、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办公室 2019 年 2 月 26 日印发


